








附件：比选评分办法

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

1 报 价

有效报价界定：投标报价需在招标控制价（83000 元）以内，本次报价

以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价（保留 1 位小数）。报价等

于基准价得 30 分；有效比选申请报价高于基准价的，每高 1%扣 2 分（不

足 1%按 1%计算），报价低于基准价的，每低 1%扣 1分（不足 1%按 1%

计算）

30 分

。

2 30
工作方案

分

投标人是否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（包括：项目工作方案的全面性、完整

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现场资料收集和核查、报告编制、报告审核等内

容，详细的实施计划及项目完成周期），本项内容分为：优（26 分-30

分）、良（21 分-25 分）、中（15 分-20 分）、差（15 分及以下），

比选评标专家结合投标人制定的工作计划方案，根据以上分级进行打

分。

3 人员配备

1.人员资格要求：拟派团队需为投标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提供近 1 年连

续社保缴纳证明加盖投标人公章），团队人数≥3 人（保障服务响应效

率）。

2.职称得分（按专业能力匹配）：

（1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：每配备 1 名得 3 分，本项最高得 9 分；

（2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同时具备环境工程、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高

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：每配备 1 名得 2分，本项最高得 6分；

（注：需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，证书专业需明确为 “环境影响评价工

程师、环境工程、环境科学、环境监测” 等环保相关类别，非相关专

业不计分）

15 分

。



4 主要业绩 15 分

1.业绩基础要求：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完成的环境影响评价业绩，业

绩证明资料至少包含委托合同(或委托书或协议书)复印件或扫描件(已

完成业绩还应提供完成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复

印件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等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认可)，业绩时间

正在实施或新承接的项目以委托合同(或委托书或协议书)签订时间为

准，已完成业绩以完成证明材料中的时间为准。（5分/个，无业绩则

该项不得分，最高分为 15 分）。

5 其他 10 分

投标方承诺在报告编制完成后，完成该项目相关评审（含专家费）（3

分）、承诺协助完成上级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评审和取得相应的

批复（5 分），指导招标方在后期生产过程中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

的内容开展相关工作等（2 分）。


